《伊宁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实施办法》政策解读

一、政策出台背景与意义​
（一）制定依据​
本办法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办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市房屋征收工作实际制定，旨在衔接上位法要求，解决原有政策《关于印发<伊宁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实施办法>的通知》（伊市政办〔2014〕262号）与当前城市更新、棚户区改造等工作新形势不适应的问题。​
（二）核心目标​
1.规范征收行为：明确风险评估的法定程序与标准，避免征收决策的随意性，确保征收活动合法合规。​
2.保障群众权益：通过风险评估前置，充分听取被征收人意见，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减少征收矛盾。​
3.维护社会稳定：提前预判、化解征收过程中可能引发的信访、抗拒执法等风险，为征收工作平稳推进筑牢基础。
二、核心条款解读​
（一）适用范围与评估情形（第二条、第三条）​
1.适用地域：覆盖本市辖区内所有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项目。​
2.强制评估情形：明确三类必须开展评估的项目，精准锁定高风险场景：​
3.风险显性类：群众不支持、可能引发越级信访或抗拒执法等项目，直指矛盾源头。
4.项目类型类：将所有城市更新项目纳入，因其涉及面广、利益调整深。
5.规模影响类：涉及被征收人数量大于100户以上的项目，基于规模效应带来的风险累积。
6.政策意图：此规定旨在避免风险评估的“选择性执行”，确保所有重大、敏感项目无一例外地经过风险过滤，实现精准防控。
（二）责任主体与基本原则（第四条、第五条）​
1.责任主体：伊宁市人民政府为风险评估工作的法定责任主体，确保评估工作的权威性与统筹力。​
2.三大原则：​
决策民主：充分保障群众知情权、参与权，广泛吸纳公众意见；​
程序正当：严格遵循法定流程，杜绝暗箱操作；​
结果公正：评估结论不受人为干预，客观反映风险实际。
（三）评估内容：四维风险核查（第六条）​
办法明确评估需覆盖“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可控性”四大维度，形成完整风险防控体系，并在程序中强化了其落实机制。
（四）实施程序：五步闭环流程（第七条）​
1.成立评估组织：以城市更新办公室为牵头单位，整合住建、财政、公安、乡镇（街道）等相关单位，形成联动机制。​
2.制定评估方案：明确评估内容、方法、时限，突出公众意见征求要求。​
3.实施评估：各成员单位出具书面意见，对不稳定因素分析研判并制定预案。​
4.形成评估报告：包含项目基本情况、公众意见、风险因素、评估结论（可实施/暂缓实施/不可实施）及处置预案，报市政府审核后发布。​
5.决策依据：评估报告为征收决定的前置条件，市政府据此作出是否征收的决策。​
（五）保障措施与责任追究（第八条-第十二条）​
1.职责分工：评估组织与征收单位各司其职、密切配合。
2.责任追究：对弄虚作假、失职渎职行为依法依规处理。
3.经费保障：评估费用由财政全额负担。​
4.档案管理：建立评估台账与专项档案。
5.施行期限：本办法自2026年1月31日施行，有效期5年，同时《关于印发<伊宁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实施办法>的通知》（伊市政办〔2014〕262号）废止。​
三、政策创新亮点​
1.扩大评估覆盖：将城市更新重点项目及100户以上大规模征收纳入强制评估，精准防控高风险场景。​
2.强化部门联动：整合相关单位参与评估，打破部门壁垒，实现风险全方位排查。​
3.突出公众参与：评估方案、报告均明确要求征求公众意见，保障被征收人话语权。​
4.明确处置预案：对可实施项目必须配套一般性风险处置预案，实现“评估-防控”闭环。​
5.规范经费保障：评估费用由财政负担，避免因费用问题影响评估质量。​
四、实施注意事项​
1.严格执行前置程序：征收决定作出前必须完成评估，未评估或评估结论为“不可实施”的项目不得启动征收。​
2.确保公众参与实效：通过村（社区）走访、座谈会、公示等多种形式征求意见，对公众诉求及时回应。​
3.强化档案管理：评估全过程资料需建档留存，以备核查。​
4.做好政策衔接：新旧办法过渡期内，已启动但未完成评估的项目，按本办法执行。​
五、结语
[bookmark: _GoBack]本办法是对我市房屋征收领域决策科学化、治理精细化的一次重要制度升级。它以明确的程序、强力的组织和刚性的约束，将风险防控的关口实质性前移。其成功实施，不仅依赖于政府部门的严格贯彻执行，也离不开社会各界的理解、支持与监督。通过各方共同努力，必将为我市在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